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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酷熱工作要留神 

勞聯、工健促政府加強「熱疾病」職安健規管 

香港夏日炎熱潮濕，6 月 24 日更發生一宗懷疑因在暑熱天氣下工作、僱員昏迷送院不治的悲劇。

中國内地以至美國、新加坡等地均已經訂明相關法例以預防熱疾病，反觀香港有關政策措施則

相對落後。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勞聯)及香港工人健康中心(工健)近年多次召開記者會，關注前線

員工的暑熱工作問題，也曾經與勞工處代表會談以表達訴求。勞聯、工健於 7 月 9 日再度召開

聯合記者會，邀請行業工友講解業界於暑熱天氣下工作實況，向政府當局提出改善建議，期望

當局規劃中長期職業安全及健康發展目標，更好保障前線員工安全健康。 

僱主和處所使用者需主動地提供更多針對性支援 

不但要對在暑熱環境工作下的員工採取有效的「工程控制措施」，更要定期評估和持續改善所

提供的散熱設備的成效，如隔熱屏障、抽風設備等。員工制服必須考慮暑熱因素，如吸汗、通

爽、防 UV 等要素。僱主也應根據已知的或突發的暑熱壓力情況，為員工提供特別小休停工時

間、更改工作編排。另外，僱主亦可採用國際勞工組織推薦的「員工參與式職業健康持續改善模

式」，讓僱傭雙方可以互相交流與工作環境有關的意見和建議，有助管理層在制度上建立更針

對性的熱疾病預防措施，減低員工在工作時患病風險。 

立法將中暑列為職業病 

根據現時法例，僱主需考慮僱員中暑的風險及採取適當的預防措施，惟罰則過低，法例自生效

至今 67 年，截至今年 2 月為止，因違反職安健法例罪成而被判即時入獄的個案，只有一宗，顯

示法例阻嚇力不足。有鑒於此，勞聯主席、立法會議員林振昇認為政府應將高熱工作環境引致

的熱疾病及「中暑」納入《僱傭補償條例》的可補償職業病，因為現時證明中暑而發生意外導致

工傷困難，而政府已有 10 年沒有檢討職業病的種類涵蓋範圍。另外，他也建議政府應參考英國

和本港其他職安健法例的要求，將《預防工作時中暑的風險評估》訂為法定風險評估，規定僱主

在安排員工在有機會出現酷熱情況的環境下工作前，必須委派受過相關訓練的合資格人士按照

勞工處《風險評估》的建議進行評估，並把評估結果展示在工作地點的顯眼地方，以提醒員工應

注意的事項。林認為除非勞工處的暑熱工作指引和評估有法律效力，否則僱主可以不跟從，使

其成效存疑。政府當局亦需進一步加強監管，不定時突擊巡查，執法力度和罰則需具阻嚇性，避

免風險評估淪為純粹的行政程序。 

此外，工健項目經理王俊鈞建議，所有僱主必須為在熱環境工作的員工提供便攜式溫濕度計，

以即時掌握由環境溫濕度換算出的「酷熱指數」，以採取暑熱預防措施。他亦認為政府需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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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創新智能科技在熱工作環境的普及運用，研發可偵測工人熱壓力和個人生命徵象的醫療產

品，提高量度暑熱環境風險的準確度。短期而言，政府及相關的職安健團體應投放更多資源給

小型公司和承辦商，用宣傳及相關職安用具津貼等方法為他們提供協助。 

參考外地，立法訂立在高溫環境下的勞動工作安排和小休時間比例 

政府可參考台灣的「高溫作業勞工作息時間標準」，客觀訂立員工在高溫環境下每小時的勞動

工作安排和小休時間比例。同時，參考美國疾病及預防控制中心的指引，為暑熱工作的員工在

工時編排上增添適應期，即新入職員工或假期超過四天重新在酷熱環境下工作的員工，應逐漸

增加工作量和在熱環境下的時間。也應研究效法廣東省《高溫天氣勞動保護辦法》職安健法例，

規定當氣溫達到攝氏 35 度以上至 37 度以下，僱主應採取換班輪休等方式，縮短連續作業時間，

並且不得安排戶外露天作業加班。當氣溫達到攝氏 37 度以上至 39 度以下，全日戶外露天工作

時間不得超過 6 小時，當氣溫達至攝氏 39 度或以上，當日應停止戶外露天工作。 

提供更全面的熱疾病預防資訊予前線員工和管理層 

僱主必須其各級員工提供的職安健資料和訓練，並要按實際工作危害而調整。員工培訓更要加

入更多有關熱疾病的課題，包括其早期症狀、成因、急救方法、須特別留意的因素(如高血壓或

高齡)等，令較高風險員工更關注自身情況。勞工處和職業安全健康局應該給予各行業僱主更多

支援，成立特別專項委員會，每年夏季因應高溫天氣情況，安排及檢討相關的熱疾病宣傳策略，

例如參考美國和台灣做法，設計推出手機應用程式為勞動者提供有關高溫、預防熱疾病的資訊，

加強線上下宣傳渠道。政府也應研究強制定期安排僱主和僱員參加職安健暑熱安全的面授課程

和考核。 

促請政府帶頭改善員工及外判工友酷熱環境工作的保障 

林振昇亦促請政府應盡快落實 2020 年時，保障外判非技術僱員防中暑的工作安排改善措施，例

如要求承辦商為夏季戶外工作的員工提供快乾物料製成的制服、清涼飲用水、人性化的工作時

間編排。 

港九勞工社團聯會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 

二零二二年七月九日 

 

聯絡人： 港九勞工社團聯會 副主席 譚金蓮女士 電話: 6070 8166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 項目經理 王俊鈞先生 電話: 2725 3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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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樓宇管理僱員工會理事長何志明 (右)表示，有在公司為了維護形象，要求穿著長袖西裝，

在戶外長期暴曬。而停車場通風也極差，工友被迫在密閉環境呼吸汽車排出的廢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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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食物環境衛生署職工權益工會理事長區邦添 (左二)表示，清潔工友經常要在獨自在郊外暑

熱天氣下工作，日曬雨淋。相關部門並未替工友安排適當防暑措施，工友往往因負重關係只能

帶極有限飲用水在戶外工作，情況極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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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九電器工程電業器材職工會理事羅永南 (左二)憶述中暑的經歷。羅生去年在地盤工作暴曬一

個上午，中午出現熱衰竭徵狀，最後需吸氧送院治療。亦曾經於從事商場裝修時，因商廈不允

許開空調，令室内的侷熱程度比戶外工作更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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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聯主席、立法會議員林振昇(右二)表示，曾經收到設立在露天操場的流動檢測站員工，向他

反映工作侷熱苦況，期望政府能帶頭做好職安健防中暑的榜樣。 



 

第7頁 

 

 

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副主席譚金蓮女士(中)認為，政府的職安健政策經過多年成效不彰，作為全

港最大僱主，應更加重視職安健，負起主體責任。她亦希望僱主和承辦商多關懷僱員的職業安

全。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項目經理王俊鈞(右)指出，香港的職安健法例在回歸後無大幅修改，仍有不

少漏洞。建議政府多多借鑒外地成功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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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聯、工健以及工會代表，一同促請政府加強有關「熱疾病」的職安健規管。 


